附件2
《关于开展集体林地延长承包经营期工作的

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河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《洛阳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点任务清单》，加快推进集体林地延长承包经营期工作，我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起草了《关于开展集体林地延长承包经营期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起草背景

2023年9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》，指出要“稳定承包权，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，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，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，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。”“开展集体林地延包试点，家庭承包林地剩余期限10年以内的，发包方可以依法提前确认延包合同，以林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起算并合理确定延包期限。”

2024年12月，中共河南省委、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《河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要求“稳定承包权。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。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，不得打乱重分，家庭承包林地剩余期限10年以内且符合延包条件的，发包方可以依法提前确认延包合同，延包期从林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起算并合理确定延包期限。”

2025年7月，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洛阳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点任务清单》，全面梳理工作任务，要求各地重点推进林权类不动产登记、财政政策支持、林权抵押贷款创新、林权数据信息共享等改革任务。

印发本《通知》是贯彻落实《国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》《河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《洛阳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点任务清单》、规范全市集体林地延长承包经营期工作的需要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市林业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《河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为参考，在充分借鉴先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实际，形成了《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并征求各县区林业、自然资源部门意见建议，对《通知》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总体思路

《通知》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》等作为法律依据；以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》《河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规定作为基础；以坚持“三权分置”为基本原则；以稳定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和承包关系、保持林业政策连续为目的；以明确林地延包内容、规范林地延包程序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重点，立足实际进行起草。

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包括五部分内容。第一部分重视林地延包工作，指出林地延包工作的重要性。第二部分坚持林地延包基本原则，明确了林地延包需要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。第三部分明确林地延包内容，明确林地延包包括延包范围、延包期限、延包安排、延包试点。第四部分规范林地延包程序，明确林地延包程序包括制定工作实施方案、成立村延包工作小组、确定村延包方案、开展权属调查、签订延包合同、办理不动产证六个步骤。第五部分强化工作协同，明确各县区政府、林业、自然资源部门工作职责。
